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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前言 

在二十世紀前半的時候，台灣人早婚且幾乎人人都步入婚姻。過去一個世紀隨著

經濟的轉變，人們的家庭行為跟著改變，台灣人越來越晚婚，不婚的比例也日漸

升高。在東亞，隨著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的改變，年輕人不婚的比例越來越高。

同時，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面臨更嚴峻的經濟問題，不少因此無法負擔伴隨婚姻與

家庭的開銷。 到目前為止，有關台灣婚配情形的量化研究很少關注各教育程度

者的婚姻狀況在經濟結構變化下的差異。本研究利用台灣政府的結婚登記資料，

深入探討台灣人不婚、晚婚的現象和婚姻配對的情形。本文也將透過解構分析

（decomposition analyses）來解釋不婚和婚姻配對現象改變的原因。此外，本

文還會透過分析經濟和人們態度的改變來解釋婚姻行為的社經差異。  

 

理論架構與文獻回顧 

女性的社經地位和婚姻之間的關係 

近來有關已開發國家不婚情形的理論探討大多關注女性日漸提升的教育程度和

經濟能力。這些理論皆認為女性社經地位的提升改變了家庭行為，但至於是如何

改變，不同理論有不同的主張。Becker 的理論主張女性社經地位提升會降低她

們的結婚率。該理論認為，因為男性賺錢、女性持家是最佳化雙方分工收益的方

式，因此，高學歷、高經濟能力的女性因為投入家庭生活對其工作帶來的機會成

本太高，她們結婚成家的意願就會比較低。Oppenheimer 的理論則認為在經濟不

穩定的時局，傳統分工很難對抗風險，夫妻雙方都工作才是維持家庭經濟穩定的



方法。此外，雙薪家庭因為規模經濟，較能在物價高漲的現代社會維持一定的生

活品質與水準。因此，該理論認為有較高學歷、較高經濟能力的女性會比較受婚

姻市場喜愛，擁有比較高的結婚率。 

 實證研究證實 Oppenheimer 的理論反映了許多歐美國家的婚姻狀況。這些社

會中的大學畢業女性雖然晚婚，但是比低教育程度的女性的結婚率高。至於在亞

洲，有關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的婚姻狀況的量化研究則很有限。在日本，高教育

程度的女性比低教育程度者不容易結婚，因為傳統「上嫁婚」的觀念使得高教育

程度的女性不容易尋找可以匹配的男性。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教育程度與結婚

時間的關係則和房價有關。在房價高的地方，高教育程度者較早結婚，在房價較

低的地區，高教育程度者則較晚婚。至於台灣，過去一些研究嘗試描繪不同世代

的婚姻模式，但是沒有研究直接解答台灣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婚姻之間的關係究竟

是呈正比還是反比的。 

社會交換理論與擇偶 

不論是 Becker 或 Oppenheimer 都將婚姻比做一種交換。婚姻的社會交換理論可

以解釋為什麼相似或相異的人會決定結合：相似的（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等）

兩人結婚能加乘效益，這樣的婚姻稱之為「同質婚」；相異的兩人結婚能得到互

補的效果，是謂「異質婚」。社會交換理論解釋異質婚的經典例子是美國黑白婚

姻當中，以高學歷黑人男性與白人女性的婚配最為常見。這被視為是學歷與種族

之間的互補與交換。 

跨國研究發現，教育同質婚的比例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呈現倒 U字型，經濟發

展很高和很低的時候，教育同質婚的比例比較低。在美國，研究指出從 1960 年

到 2003 年，教育同質婚越來越普遍。在南韓，近期研究指出教育同質婚也越來

越普遍，而教育異質婚以男高女低的婚姻為最常見。至於台灣，過去研究指出教

育同質婚在 1980 年到 1992 年十分普遍，且比例穩定。1990 年代，男高女低的

異質婚占異質婚中的多數。1990 年到 2000 年，教育同質婚和男低女高的異質婚

增加，男高女低的異質婚則減少了。最近期的研究顯示，1970 年到 1990 年代男



高女低的異質婚減少，且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結婚越來越容易。由以上兩組理論

與實證研究發現，本文試圖檢驗以下兩組互斥假設（competing hypotheses）： 

H1a. 對高學歷的女性來說，教育程度越高，結婚率越高。 

H1b. 對高學歷的女性來說，教育程度越高，結婚率越低。 

H2a. 隨著女性社經地位提高，教育程度男低女高的婚姻的比例會上升。 

H2b. 隨者女性社經地位提高，教育程度男高女低的婚姻仍會是夫妻教育程度相

異的婚姻中的多數。 

 本研究將透過分析 2000 年到 2010 年全台灣的婚姻登記資料，來回答以下問

題： 

1. 在台灣，自 2000 年以來，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婚姻和擇偶行為有何不同？ 

2. 這些差異是源自於婚姻市場供需的變化還是擇偶傾向的改變？ 

3. 哪些原因構成了各個教育程度者在婚姻行為上的不同？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二。首先，本研究使用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提供的

2000 年和 2010 年結婚登記資料，該資料包含夫妻雙方的年齡和教育程度。根據

該資料，在台灣約 2,300 萬總人口當中，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別約有 18 萬對和

13 萬對新人結婚，本研究使用這些結婚對數作為各年齡結婚率（age-specific 

marriage rates）的分子。再來，各年齡結婚率的分母是所有未婚的人數（包含

從未結婚、離婚、喪偶等），資料來自於 2000 年與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是本研

究資料的第二項來源。 

 本研究使用 Schoen (1988) 的 two-sex marriage propensity approach 來計算婚

配行為。此方法的優點在於能夠計算未婚男性與女性任何一種搭配的可能性，使

得比較各種不同類別的人群的婚姻行為變得比較容易。這個方法利用每個年齡針

對某種配對可能性的數值去計算兩性之間的 marriage propensity，或稱「吸引力

（force of attraction）」。所謂「吸引力」是只針對某兩個教育程度、年齡的



婚姻搭配，利用調和平均數計算出來的結婚率。它顯示某兩種教育程度、年齡的

男性與女性結婚的可能性（例如高中畢業 30-34 歲男性與大學畢業 35-39 歲女性

結婚的可能性），這個數值稱作 marriage propensity。詳細的計算方式見正文

內容（PDF 檔案第 12 頁，期刊 p.1016）。 

 接著，本研究將 2000 年的「吸引力」維持不變，檢視婚姻市場供需的變化。

再將 2000 年婚姻市場的供需維持不變，研究「吸引力」的變化。透過以上方式，

了解台灣人的婚姻行為的變化有多少是來自於未婚男女的人口結構的改變，又有

多少是來自於婚姻吸引力的變化。 

 

研究發現與討論 

各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的改變 

表一顯示2000年與2010年各個教育程度marriage propensity的改變。整體而言，

總和 marriage propensity 從 2000 年的 23.14 驟降到 2010 年的 12.36，最大的降

幅來自於低教育程度者，唯一增加的是大學畢業男性和女性、專科畢業男性和大

學畢業女性的婚配組合。2000 年的表格顯示越高教育程度者的 marriage 

propensity 越低，但是 2010 年則相反，越高教育程度者的 marriage propensity 越

高。促成這些改變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高教育程度者，因為高教育程度者較過去的

世代晚結婚，但結婚比例比過去同教育程度者高。以上結果支持了 H1a 越高教育

程度女性有越高結婚率的假設。這個結果（較高社經資源的女性有較高結婚率）

與許多歐美國家的情形類似，因此 Oppenheimer 的理論比起 Becker 的理論更符

合歐美國家與台灣的婚姻情形。 

從表一也可以看出，雖然整體來說，結婚率越來越低，但是越來越高比例的

人與教育程度相等者結婚。在與異質婚裡面，男高女低的「上嫁婚」比例越來越

高。以上研究結果證實了 H2b 的假設，也就是：與不同教育程度者結合的婚姻當

中，以男高女低的「上嫁婚」占多數。雖然女性的社經地位提升使得台灣女性有

較高的婚姻選擇權利，但是研究結果證實台灣女性仍（甚至比以往更為）偏好比



自己經濟能力強的男性，因此更加鞏固了傳統男高女低的婚姻配對模式。 

 

改變是因為婚姻市場結構或是結婚吸引力的變化？ 

究竟上述教育程度在婚姻配對扮演角色的變化是因為婚姻市場結構改變了，還是

因為結婚吸引力不同了？首先，將婚姻吸引力維持在 2000 年的水準來觀察 2010

年的婚姻市場，解構分析結果顯示在表二的上半部。對於男性來說，任何教育程

度者都有更多的大學畢業未婚女性可以搭配。對於女性來說，除了大學學歷的女

性不論上嫁、下嫁或與相等學歷者結婚都面臨未婚男性供給短缺之外，其他教育

程度的女性幾乎在各種配對之下都有更多的男性婚配選擇。接著，將婚姻市場結

構維持在2000年的水準來觀察2010年的結婚吸引力，結果顯示在表二的下半部。

整體而言，幾乎所有的配對的 marriage propensity 都是下降的，唯獨夫妻兩者之

中至少一人是大學學歷的配對的 marriage propensity 上升。 

表二上下兩部分的研究結果呈現出了巨大的對比：雖然婚姻市場上有更多可



以配對的女性，未達高中學歷的男性的 marriage propensity 仍巨幅下降；同樣的，

沒有大學學歷的女性雖然在婚姻市場上有更多的男性選擇，她們的 marriage 

propensity 也較 2000 年下降。高教育程度的女性雖然面臨較少的結婚對象，但是

她們和同等教育程度的男性結婚，比起低教育程度的女性有較高的 marriage 

propensity。配對的模式當中有越來越多教育程度相等的人結婚，男高女低的婚

姻在不同教育程度者結婚的配對中的比例上升。這些改變主要是來自於 marriage 

propensity 的影響，較少是因為婚姻市場未婚男女供需數量改變的影響。 

 

結婚行為之教育程度差異的可能原因 

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和台灣社會意向調查的資料，本文接下來研究幾個能

夠解釋結婚行為的教育程度差異的社會態度。首先，本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與結婚

意願之間的關係從1998年、2002年到 2006年呈現越來越強的正相關（見表三）。

也就是說，台灣高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比低教育程度者更想要結婚，且這個差

距隨著時間越來越大。由此可知，台灣高學歷男女除了有更多實際的結婚行為之

外，其結婚動機也較低教育程度者強。 



第二，從 1998 年到 2006 年，「相互信任和包容」超越了「好的經濟基礎」，

成為男性和女性認為構成幸福婚姻的主要因素的第一名（見表四）。但是在性別

角色的觀念上，兩性就不像對幸福婚姻的態度那樣一致了。整體來說，高教育程

度的男性比起低教育程度的男性更認同兩性平權與非傳統婚姻的想法，而女性又

比男性更具有兩性平權與非傳統婚姻的觀念（見表五）。因此，女性在找尋婚配

對象的時候，高教育程度的男性會比低教育程度者更吸引人。 



 



 

第三，1998 年至 2006 年失業率攀升、所得停滯、通貨膨脹、經濟結構轉型

等等現象都對社經地位較低的藍領男性最為不利。在女性仍舊重視婚配對象的經

濟能力的情形之下，經濟能力越顯困窘的低社經地位男性越來越難成婚。 

最後，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KAP）的資料顯示同居現象在台灣越來越普

遍，在 20 到 49 歲的女性中又以年輕、低教育程度者最為常見。很有可能的是，

在不婚越來越普遍的趨勢之下，部分想要結婚的人以同居的形式取代婚姻。不過，

同居可能對不同族群者有很不一樣的意義，對低教育程度者來說，同居可能成為

步入婚姻的另外一個選項；對高教育程度的族群來說，同居成為了「試婚」的方

式，若雙方認為適合，就會從同居關係升格為夫妻。但是目前為止，以上論述無

法以實證資料證實，因為台灣尚未有區分出同居與結婚這兩種婚姻狀態的長期追

蹤資料。 

綜合以上觀察，隨著經濟結構的轉變，還有人們越來越重視夫妻間的互信和



包容，低教育程度的男性因為其較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和較弱的經濟能力，變成

了婚姻市場中最弱勢的一群。他們低迷的結婚意願也使得他們成為結婚率最低的

一個族群。而高教育程度的男性因為較能接納新觀念（兩性平權與非傳統婚姻的

觀念）和順利地適應了經濟結構的轉型，成為了婚姻市場中最具優勢的族群。他

們的結婚意願也讓他們成為結婚率最高的群體。筆者認為，目前男女對於性別角

色與婚姻價值觀上的落差，還有經濟環境對低教育程度男性的衝擊，將使得台灣

的結婚率持續下降。或許當男性與女性在家務分工與婚姻態度上能夠漸趨一致的

時候，台灣的結婚率才能有所改善。在這之前，若經濟環境好轉，也能夠稍微緩

解台灣持續下降的結婚率。 

 

 


